
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因應 COVID-19 

110學年度第 2學期畢業離校彈性措施 111.06.16. 

一、延長研究生畢業離校期限 

因應疫情，依教育部 111 年 6 月 15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2563 號函，相關時程修改如下： 

畢業學年期 
學制 

班別 

學位證書 

登載年月 
學位考試期限 

論文定稿繳交暨領取
畢業證書截止期限 

110 學年度 

第 2 學期 

EMBA 

新制 GF-EMBA 
111 年 5 月 111 年 5 月 31 日 111 年 6 月 30 日 

博士班 

碩士班 

週末班 

夜間班 

111 年 6 月 
延長至 

111 年 9 月 30 日 

延長至 

111 年 9 月 30 日 

暑期班 

週末暑期班（教

育、樂活 EMBA、

舊制 GF-EMBA） 

111 年 6 月 
延長至 

111 年 7 月 14 日 

 111 學年度 

暑期 

暑期班 

週末暑期班（教

育、樂活 EMBA、

舊制 GF-EMBA） 

111 年 7 月 
延長至 

111 年 8 月 4 日 

111 年 8 月 
延長至 

111 年 9 月 30 日 

EMBA 

新制 GF-EMBA 
111 年 9 月 111 年 9 月 30 日 111 年 10 月 31 日 

 

二、倘未能於上述時程完成學位考試、論文定稿繳交及畢業離校流程，學生應依規定

補繳次一學期（111 學年度暑期或第 1 學期）學費。 

三、請務必妥善安排學位考試及論文定稿繳交之時間間距，以預留時程辦理離校手

續。 

四、視訊學位考試 

    依本校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 11條規定，研究生學位考試以視訊方式進行者，

須經系、所務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，並應全程錄影存檔。 

1.系(所)務會議時間無法逐一配合個別學生口試時間頻繁召開，得於事後召開會議追認名單，

以補正程序。 

2.口試委員依法須親自出席學位考試，惟因疫情因素無法前來者，其學位考試成績得以傳真或    

  拍照電郵方式提供系所，再由系所加蓋系戳正章，以資證明成績為正本(學位考試委員簽名   

  可使用電子簽章)。 

3.系所將學位考試成績送交教務處時，一併提供視訊口試光碟 1份給教務處留存。 


